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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檔 科 長  黃 銘 福  新 聞 科 長  蔡 瀅 瀅     

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8 月 8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內政部於 6月 6日公告「公寓大廈有危險之虞之認定要件及 

    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之期限」，其 

    中第 2點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轄內有危險 

之虞之公寓大廈清查作業，應自本公告生效之次日起十四日 

內提出清查計畫報本部備查，……。」請工商發展處儘速提 

報清查計畫報內政部備查。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許多政府機關如宜蘭、南投等均繼續延用網路 e櫃檯，本府 

       在 103 年首度推出網路 e櫃台(線上申辦系統)，但因大部分 

       的申辦業務項目都必須採用自然人憑證驗證，且須提供紙本 

       證明文件，已於 106 年 6 月 1 日結束下架。請計畫處繼續向 

       數位發展部爭取補助「線上申辦資訊平台(便民快易通)系統 

       發展計畫」，以利推動縣政數位化、便利民眾申辦作業效率 

       和簡化跨機關資料取得等行政程序。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教育處報告：提報本處執行 112 年苗栗縣全民運動會辦理事 

                項乙案，報請公鑑。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衛生局報告：有鑑於本土登革熱疫情延燒，為防堵疫情，本 

                局持續進行登革熱防治因應作為；另依據疾病 
                管制署建議，於主管會報簡介疫病，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工商處報告：提報工商發展處執行尚未經本府審查通過的儲 

能系統設施會勘 1事，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研商高用電量業者申辦自建設備推廣可行性。 

2. 依法辦理，台電務必要向當地鄉親說明了解。 

3. 准予備查。 

六、 衛生局報告：提報舉辦苗栗健康嘉年華活動案，報請公鑑。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七、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序號 22：中大型野動穩定增長 石虎仍陷困專家建議推廣 

           友善農法或擴張棲地有助脫離瀕危名單。 

  主席：增加友善農法耕地面積範圍，並以數據服人，向農 

        委會爭取經費並與民間、企業合作。 

2. 序號 23：8 月 5日強降雨重創 苗栗農損速達 600 多萬元 

  主席：豪雨致災請社會處、農業處盡速辦理相關災害補助 

        並即時發放不要拖延。    
貳、 交換意見(無)。 

參、 主席裁示：     

一、 自新課綱實施以來，許多高中有與大學端進行合作之趨勢；

為深化苗栗縣各高中與大專院校教育合作，請教育處結合大

學、業界與縣內高中一起推動「大學與高中共創線上學習」

計畫，並規劃邀請各大學、業界等夥伴一齊合作各領域網路

課程，提供更多數位學習資源供縣內高中學生線上學習。 

二、 國內登革熱疫情持續升溫，而且有逐漸往北延燒的趨勢。根

據疾管署統計，全國已超過 10縣市出現本土病例，共累計超

過 1,200 多例本土病例。苗栗縣也出現首例本土登革熱病

例，而頭份市已被評為登革熱次高風險地區。防疫視同作戰，

請各局處、18 鄉鎮市公所、各衛生所務必提高警覺，依照防

治任務分工表，落實登革熱防疫措施，加強宣導民眾「巡、

倒、清、刷」清除孳生源，若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主動

告知旅遊活動史，請各醫療院所提高通報警覺，加強 TOCC 問

診，以防止登革熱疫情擴散。 

三、 竹北市莊敬六街天坑案，經由「表面波」及「透地雷達」兩

種工具深淺層優勢探測，顯示部分地層速度變化不穩定屬於

疏鬆區；繼北部縣市之後，台南市也陸續發生天坑事件。請

工商發展處、工務處、水利處關切縣內濱海鄉鎮土壤細沙多、

容易液化的區域，做好事先預防與事發處理的標準作業程序

(SOP)。 

肆、散會：上午 8時 35 分。 

                                                                                                                                         


